

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32）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序号32）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煤矿2015年采矿证到期后，于2019年9月又重新取得采矿证，直至督察进驻，未对矿区进行恢复治理，矿区遗留露天采坑及排土场面积约为2875.7亩，堆存着约600万m³废渣石形成“山丘”，与周边环境对比明显。
二、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三、整改目标：督促和布克赛尔县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复治理。
四、整改措施：督促和布克赛尔县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制定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并按方案完成恢复治理工作。
五、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和布克赛尔县自然资源局下达督办通知，要求和布克赛尔县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制定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开展恢复治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号煤矿制定专项修复治理方案，按照方案时序进度要求开展治理，完成4个恢复治理区治理工作，修复治理面积共计10.626公顷，已完成2025年底前全部恢复治理任务，达到了整改目标要求。
公示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牵头责任单位电话：0901—6225107
邮箱：tcdczggs@163.com
